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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侵權⾏為（三）──其他特殊侵權⾏為類型侵權責任

⽂:林意紋（認證法律⼈） ‧ 損害賠償‧保險  ‧ 2022-12-09

本⽂

本篇會介紹特殊侵權⾏為剩下的類型，也就是⾮⼈的侵權⾏為（⺠法第190條、第191條）以及其他類型（⺠
法第191條之1⾄第191條之3）。（⾒圖1）

圖1 負有特殊侵權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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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權⾏為

（⼀）動物占有⼈的侵權責任

1. 條⽂說明

依照⺠法第190條第1項[1]前段可知，動物占有⼈要為其所占有的動物的加害⾏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所以會
有動物占有⼈的侵權責任的規定，理由在於，動物占有⼈對於該動物具有相當的管束能⼒，因此，當該動物損
害他⼈時，本應由動物占有⼈對被害⼈負損害賠償責任[2]。

⽽條⽂中所指的動物占有⼈，是指對於該動物的直接占有⼈以及占有輔助⼈。

⽽動物的加害⾏為，要出⾃於動物本⾝的⾃由⾏動，如果是由動物占有⼈去刺激動物使其去攻擊他⼈的情形，
則屬於⺠法第184條⼀般侵權⾏為的範疇。

2. 免責要件

⺠法第190條第1項但書規定，如果動物占有⼈已盡相當注意的管束，或是就算有做相當注意的管束，仍然無
法避免損害的發⽣，則該動物占有⼈得以免責。

3. 求償權

如果動物的加害⾏為是因為第三⼈或其他動物之挑動所導致，則動物占有⼈在賠償完被害⼈之後，對於第三⼈
或是該其他動物的占有⼈有求償權[3]。

（⼆）⼯作物所有⼈的侵權責任

1. 條⽂說明

依照⺠法第191條第1項[4]的規定，⼟地上的建築物或其他⼯作物損害他⼈權利時，由⼯作物的所有⼈負賠償
責任。所謂⼟地上的⼯作物，例如鐵道、橋梁、電線桿等[5]。

2. 免責要件

本條亦設有免責的要件，依照⺠法第191條第1項但書，如果該⼯作物所有⼈對於⼯作物或建築物的設置或保
管並沒有⽋缺；或損害與設置或保管之⽋缺並無因果關係；或是對於防⽌損害的發⽣，已盡相當的注意，則⼯
作物所有⼈得以免責。



3. 求償權

但如果對於被害⼈所造成的損害有實際上應負責任的⼈時，已經賠償被害⼈損害的所有⼈，對於該應負責的
⼈，有求償權。⽽所謂實際上應負責任的⼈，例如該⼯作物或建築物現在占有⼈（保管有⽋缺）；或是該⼯作
物或建築物的前所有⼈（⼀開始設置有⽋缺）[6]。

⼆、其他類型

（⼀）商品製造⼈的侵權責任 [7 ]

1. 條⽂說明

依照⺠法第191條之1第1項[8]的規定，商品製造⼈或是商品進⼝業者，因商品的通常使⽤或消費⽽導致他⼈
受損害，則商品製造⼈或是商品進⼝業者要負賠償責任。

⽽所謂的商品製造⼈是指商品的⽣產製造、加⼯業者；或是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字、符號，⾜以表彰是
由⾃⼰所⽣產、製造、加⼯者，也視為商品製造⼈[9]。

於同條第4項[10]之所以要求商品進⼝業者要負損害賠償責任，理由在於，因為該商品是由商品進⼝業者所進
⼝，再輾轉賣給消費者，如果該商品的瑕疵⽽使消費者受到損害，若要消費者去向外國的商品製造⼈請求賠償
會造成消費者的負擔。因此，為了要保護消費者，所以要求商品進⼝業者對於其所進⼝的商品瑕疵，負與商品
製造⼈同⼀的責任[11]。

2. 免責要件

但如果商品製造⼈對於商品的⽣產、製造或加⼯、設計並沒有⽋缺；或被害⼈所受的損害並不是因為該項⽋缺
所導致；或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的注意者，則商品製造⼈或商品進⼝業者得以免責[12]。

（⼆）駕駛動⼒⾞輛⼈的侵權責任

1. 說明

若在駕駛汽⾞、機⾞或其他⾮依軌道⾏駛的動⼒⾞輛（例如電動三輪⾞）時損害到他⼈者，則駕駛⼈應賠償被
害⼈的損害[13]。

2. 免責要件

但如果駕駛⼈對於防⽌損害的發⽣，已盡相當的注意，則駕駛⼈得以免責[14]。



（三）從事危險⼯作或活動者的侵權責任

1. 說明

經營⼀定事業或從事其他⼯作或活動的⼈，其⼯作或活動的性質（例如爆⽵⼯廠製造爆⽵[15]）或其所使⽤的
⼯具或⽅法有造成他⼈損害的危險者，對他⼈的損害應負賠償責任[16]。

⽽要判斷⼯作或活動的「危險」應可從兩項因素來加以判斷：1. 具有特別⾜以損害他⼈權益的危險性；2. 此
種危險因為盡了相當的注意⽽得以避免[17]。

2. 免責要件

但被害⼈所受的損害並不是其⼯作或活動或其使⽤的⼯具或⽅法所造成的；或該經營⼀定事業或從事其他⼯作
或活動的⼈已盡相當的注意在防⽌損害的發⽣，則該經營⼀定事業或從事其他⼯作或活動的⼈得以免責[18]。

註腳
   ⺠法第190條第1項：「動物加損害於他⼈者，由其占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動物之種類及性質已為

相當注意之管束，或縱為相當注意之管束⽽仍不免發⽣損害者，不在此限。」
[1]

   參考林誠⼆（2010），〈侵權⾏為〉，《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409-410。[2]

   ⺠法第190條第2項：「動物係由第三⼈或他動物之挑動，致加損害於他⼈者，其占有⼈對於該第三⼈或
該他動物之占有⼈，有求償權。」

[3]

   ⺠法第191條第1項：「⼟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作物所致他⼈權利之損害，由⼯作物之所有⼈負賠償責
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缺，或損害⾮因設置或保管有⽋缺，或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之注
意者，不在此限。」

[4]

   參考林誠⼆，同註2，⾴415。[5]

   參考林誠⼆，同註2，⾴419。[6]

   應同時注意消費者保護法的相關規定。[7]

   ⺠法第191條之1第1項前段：「商品製造⼈因其商品之通常使⽤或消費所致他⼈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

[8]

   ⺠法第191條之1第2項：「前項所稱商品製造⼈，謂商品之⽣產、製造、加⼯業者。其在商品上附加標
章或其他⽂字、符號，⾜以表彰係其⾃⼰所⽣產、製造、加⼯者，視為商品製造⼈。」

[9]

   ⺠法第191條之1第4項：「商品輸⼊業者，應與商品製造⼈負同⼀之責任。」[10]

   參考林誠⼆，同註2，⾴4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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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特殊侵權⾏為（⼀）——共同侵權⾏為，公務員侵權⾏為
特殊侵權⾏為（⼆）——法定代理⼈、雇⽤⼈與定作⼈的侵權責任

標籤
 侵權⾏為，損害賠償，特殊侵權⾏為

   ⺠法第191條第1項但書：「但其對於商品之⽣產、製造或加⼯、設計並無⽋缺或其損害⾮因該項⽋缺所
致或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12]

   ⺠法第191條之2前段：「汽⾞、機⾞或其他⾮依軌道⾏駛之動⼒⾞輛，在使⽤中加損害於他⼈者，駕駛
⼈應賠償因此所⽣之損害。」

[13]

   ⺠法第191條之2但書：「但於防⽌損害之發⽣，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14]

   參考林誠⼆，同註2，⾴441。[15]

   ⺠法第191條之3前段：「經營⼀定事業或從事其他⼯作或活動之⼈，其⼯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之⼯
具或⽅法有⽣損害於他⼈之危險者，對他⼈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16]

   參考王澤鑑（2005），〈特殊侵權⾏為（九）－－危險⼯作或活動責任─⺠法第⼀九⼀條之三與侵權⾏為
法的發展〉，《台灣本⼟法學雜誌》，第74期，⾴45。

[17]

   ⺠法第191條之3但書：「但損害⾮由於其⼯作或活動或其使⽤之⼯具或⽅法所致，或於防⽌損害之發⽣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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